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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全

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

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，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，统筹推进

疫情防控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，现就优化税务执法方式、严禁征

收“过头税费”有关要求进一步强调如下： 

一、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 

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坚持依法规范组织收入原则不动摇，

坚决压实主体责任，严禁征收“过头税费”、违规揽税收费以及

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。坚决不搞大规模集中

清欠、大面积行业检查，坚决禁止采取空转、转引税款等手段虚

增收入。建立健全税费收入质量监控和分析机制，利用大数据完

善分区县、分税种、分时段的收入实时监控体系，对收入畸高畸

低等异常情况，及时分析排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，

并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，强化以案示警的作用。要积极向地方

党委、政府和相关部门汇报，进一步争取对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

入的支持，避免采取不当的组织收入措施。上级税务部门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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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下级税务部门组织收入工作的监督指导，想方设法帮助其化解

征收工作面临的矛盾和压力。 

二、不断改进税收风险管理 

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税收风险管理运行机制，进一步完

善基于大数据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“信用＋风险”监管方式，

切实增强税收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既有效防范和打击偷

骗税行为，又尽最大可能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。统筹发挥好

税收风险管理服务自主遵从和规范税收秩序的功能，以服务为导

向，强化事前精准提示提醒，不得组织对某一行业开展多年期、

撒网式的风险推送和自查补缴税费，重视和保障纳税人、缴费人

对推送风险的自诉权益，促进其及时补正、精准纠错，避免违法

违规风险；以规范为目的，强化事中精准控制、事后精准应对，

严厉精准打击“假企业”“假出口”“假申报”等涉税违法行为，

防止税收流失，维护国家税收安全。 

三、积极支持新业态健康发展 

主动适应新经济不断发展的新要求，持续完善支持电子商务、

“互联网＋”等新兴业态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和管理服务措施，

大力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。继续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，不得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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